


筑面积比例须达到40%;(2)工业出让用地配套建设的行政办公及

生活服务设施（如：宿舍楼、 办公综合楼、 研发楼等）装配式建筑面

积的比例须达到40%。

二、 总建筑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的国有投融资项目应采用

装配式建筑。

三、2024年以前国有出让的土地中未明确装配式建筑面积比例

的， 参照《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三部门关于加快推动新型

建筑工业化发展的通知》（泉建规(2022 J 3号）文件执行。

附件：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三部门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建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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